
-1-

财综〔2021〕58 号

六安市财政局转发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水利
建设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通知

市税务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开发区财政局：

现将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水利建设基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皖

财综〔2021〕8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水利建设基金有关事项的通

知》（皖财综〔2021〕86 号）

2021 年 2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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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六安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 2月24日印发


